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5平安巷

温州首次
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二审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陈坚 张露剑

本报讯 近日，温州市检察院首次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

于支持抗诉的二审案件。温州市中级法院采纳了全部支持抗诉

意见。

2017年间，林某伙同朱某、梁某等人以串通投标的形式，分别中

标某外墙翻修工程项目。2019年3月，苍南县检察院对林某等人串

通投标一案提起公诉。同年7月，法院一审判处林某有期徒刑1年，

缓刑2年，并处罚金8万元；判处朱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

15万元。之后，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林某的事实

部分认定有误，提出抗诉。而原审被告人朱某认为一审判决量刑畸

重，也于当月提出上诉。

抗诉和上诉相叠加，对检察办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承办检察

官对案情进行了详实分析，为案件的顺利抗诉奠定了扎实基础。

由于该案在一审时，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温州尚处于部分试点

阶段，并未适用该制度。而林某作为其公司的重要员工，对公司

经营和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维护林某的合法权益，保障

其公司正常运营，承办检察官决定对林某在二审阶段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

在二审提讯过程中，林某听取承办检察官充分的释法说理后，表

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在辩护人的见证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温

州市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对林某在增加事实的基础上维

持一审量刑；并建议驳回朱某上诉，维持原判。

近日，温州市中院作出裁定，采纳市检察院的支持抗诉意见，对

林某的犯罪事实部分予以纠正，量刑不予调整；驳回朱某上诉，维持

原判。

杭州查获
首例违反最新环境排放标准案件

通讯员 邵甜

本报讯 7 月 1日起，《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全面实施。实施前，省生态环境厅向所有涉挥发

性有机物生产服务单位写了一封信，明确告知了相关法律要求和常

见违法行为。

7月1日，杭州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执法人员对某包装塑料生

产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企业印刷车间无组织废气经收集后，通

过管道排至车间楼顶的水喷淋加光氧催化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监测

结果显示：收集废气中NMHC初始排放速率为2.65kg/h，处理效率

为32%。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对于收集废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2kg/h时，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

该企业显然不符合要求。

对此，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该企业进行立案调查，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并拟处罚款2.81万元。此案为全省首例违反《挥发性有机

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环境违法案件。

宣传社区矫正法

社区矫正法于7月1日起施行。为此，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启动社区

矫正法宣传月活动，通过组织学习、发放资料、知识测试，宣传普及社区矫正

法知识。 通讯员 郁磊

平安集束 平安点滴

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
普法联动

通讯员 汪宝成 朱颖玉
见习记者 赵妍

本报讯 7月2日上午，中国·嘉善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普法联动机制启动仪

式暨民法典专题讲座网络直播活动，在

嘉善县传媒中心举办。

“此次普法联动机制的启动，意味着

嘉善、青浦、吴江三地迈出了共建共治

共享普法大格局的坚实一步。”嘉兴市

司法局副局长陈建新介绍，联动普法机

制的建立旨在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

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标志着由浅

层次的区域配合向深层次的全局协作

联动迈进。

据了解，嘉兴、嘉善多项工作走在全

省乃至全国前列。嘉兴市去年被评为全

国“七五”普法中期先进市、嘉兴市和嘉

善县均获评2019年度法治浙江（法治政

府）建设先进单位。接下来，嘉兴市司法

局将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目标，答好联考

卷、共建示范区，建好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普法联动机制。

构建“亲清院企”关系

通讯员 毛诗涵

本报讯 为完善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精准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日前，缙云

县法院邀请壶镇商会企业家代表走进法院

开展座谈交流，企业家代表积极为优化法

治营商环境建言献策。

近年来，“法庭+商会”互助型调解模

式为辖区涉诉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经

济、柔性的纠纷化解途径，成为缙云法院

特别是壶镇法庭减少成讼案件、实现收案

负增长的重要抓手。壶镇商会调委会自

2017年7月设立以来，累计调解各类纠纷

853件，年均调解案件近300件。

确保电子档案质量

通讯员 林海龙

本报讯 近年来，景宁县法院坚持问题

导向和需求导向，不断提升电子档案质量。

该院根据无纸化办案办公需求抓好设

备升级，在立案大厅设立集中扫描中心和

无纸化立案服务窗口，配齐水墨屏、签字

板、高拍仪等设备，配有专职扫描员，确

保电子卷宗随案生成。同时，该院对电子

卷宗实行三审三核，由立案庭把守材料核

对的第一道关口；业务庭在接收前开展二

次核验，并对审理阶段提交的或线下扫描

的电子卷宗材料质量负责；档案室对转档

的预归档案卷进行三度核验后方可归档，

全方位保障电子档案质量。

送达地址同步确认

通讯员 张茹颖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规范化建设水平，近日，仙居县法院与县

市场监管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企业等

市场主体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承诺确认工作

的实施意见》。

该意见要求，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县市

场监管局办理设立、变更、备案等登记业

务时，将登记的住所承诺确认为其法律文

书送达地址。该项承诺制规范了企业登记

管理，同时将有效缓解企业送达地址确认

难等问题，有效推进企业等市场主体诚信

体系建设。

审后督促自动履行

通讯员 郏笑笑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执源治理，提升

自动履行率，台州市黄岩区法院于日前建

立了审后督促履行在线跟踪机制。

该院成立履行督促团队，负责对全院

审结案件的专业化、集约化督促，由专人

负责接收整理，并全流程跟踪，分时督促

提醒义务人履行。对履行能力有限、要求

与权利人和解分期履行的被执行人，及时

帮助联系协调；对缺乏履行能力的企业法

人，积极引导其进入破产程序，推动“执

转破”，确保执行到位。

相对不起诉的同时
启动“两法衔接”

32万尾鱼苗
畅游壶源江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金倩如

本报讯 浦江境内的壶源江，与浦阳

江同源，是省水利厅、省治水办2020年

浙江美丽河湖建设项目。然而，在美丽

的壶源江内，有人竟使用禁用的电鱼设

备非法捕捞。7月1日，壶源江大畈段河

畔，浦江县检察院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的

周某某等8人公开宣告不起诉决定，并

督促现场放流 32万尾鱼苗，修复生态

环境。

早在 2016年，浦江就将县域内浦

阳江 28 条主要支流、壶源江 10 条 主

要支流以及大陈江列为禁渔区，全

年禁渔。今年 3 至 5 月，周某某等

8 人因在壶源江相关水域使用电鱼

设备捕捞石斑鱼、黄刺鱼等野生鱼

类，被警方当场查获。因涉嫌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8 人随后被移送检察

院审查起诉。

浦江县检察院审查认为，周某某

等人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但8人非法捕捞的渔获数量较少，

情节轻微，到案后也都自愿认罪认

罚。6月18日，浦江县检察院在公开听

证后，对周某某等8人作出相对不起诉

决定；同时向县农业农村局发出检察建

议，要求对被不起诉人跟进行政处罚，让

其承担生态修复补偿责任。于是，就有

了开头的这一幕。

“守护美丽河湖是一场持久战。通

过依法行使不起诉权和两法衔接平

台，让破坏生态环境者在认识到自己

犯罪的同时，积极修复生态，实行标本

兼治，能更好推进生态环境的社会治

理现代化。”浦江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朱

希伟说。


